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991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羅凱鍵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劉興峯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

919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羅凱鍵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貳月。

　　犯罪事實

一、緣羅凱鍵前於民國113年2月間，不詳包養網站結識AD000-A1

13116（下稱A03，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後，約定以

新臺幣（下同）5萬元代價於113年2月27日進行性交易，嗣羅凱

鍵騎乘機車搭載A03至新北市○○區○○○街00號挪威森林旅館

房間後，即褪去外套露出警便衣，向A03出示偽造之「陳煌銘巡

佐」警察服務證，取出預先備妥之錄音筆錄製談話過程，冒充警

察之公務員身分，對A03以偵辦其性交易乙事相脅，同時口頭提

供A03：①交付現金1萬5,000元私了、②送到派出所依法辦理、

③無對價與其發生性關係等選項，A03見狀已全無與羅凱鍵進行

性交易之意願，本欲返家取款與羅凱鍵私了，卻遭羅凱鍵拒絕，

復畏懼遭帶往派出所，已因脅迫而陷於性自主決定權完全被壓制

之情境，乃不得已選擇前揭選項③，而同意將其學生證供羅凱鍵

拍攝，並當場依羅凱鍵之要求簽署「保障雙方意願契約同意

書」，羅凱鍵遂對A03接續強制性交2次，並於第1次強制性交過

程中趁A03閉眼不願觀看之機會，在A03不知被拍攝之情形下，違

反其意願以手機拍攝A03為性交行為之性影像（羅凱鍵上開事實

犯偽造公印文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僭行公務員職權罪、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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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為錄影而犯強制性交罪、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少年被

拍攝性影像罪等罪行，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

64號判決有罪，並經最高法院以114年度台上字第2346號判決駁

回上訴而確定，前述均不在本件起訴範圍）。an>二、詎羅凱鍵

於前述行為後，仍不斷於113年2月28日13時51分、113年3月3日2

0時40分以LINE嘗試聯絡A03，惟未獲A03置理。羅凱鍵知悉A03係

12歲以上、18歲未滿之少年，且明知學生證與班級資料屬得以直

接識別A03身分之個人資料，除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各

款所列原因，不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竟基於成年人故意對少

年恐嚇危害安全、成年人故意對少年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

意圖損害A03之利益，在不詳地點，接續於113年3月4日3時8分傳

送「妳說過妳不會消失的，請不要讓我去找你，學生證我都還留

著，請說到做到！」、同日12時36分傳送「今天再不回我，到時

候就一起警局見囉〜」、同日13時54分傳送A03學生證正面照

片、同日16時傳送「X班XX號」之A03班級座號資訊（詳卷）之有

關揭露A03與其關係之私領域事務等加害A03名譽之訊息（下合稱

本案訊息），使A03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span>三、案

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簽分偵查後提起公訴。</span>　

　理　由一、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第3款或其他法律特別

規定之情形外，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害

人A03（下逕稱其名）係00年0月生，案發時為未滿18歲之少年，

為避免A03身分遭揭露，關於A03之姓名、年籍資料、案發時就讀

之學校班級等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訊，均依上揭規定予以隱匿。

二、本件判決所引被告羅凱鍵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證據能力

，當事人、辯護人迄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經本

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以之作

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有證據能力

。又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

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具有證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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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 inline;">。三、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113年3月4日接續傳

送本案訊息予A03之客觀行為，然否認有何恐嚇危害安全、非法

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辯稱：我當時有點喜歡她，希望她可以回

我訊息，我從包養網站認識她到飯店性交到一直到她失聯之前的

過程互動都還不錯，她給我的回應很像談戀愛的感覺，我想嘗試

追A03，我沒有要恐嚇她，也沒有要非法利用他的個人資料等

語。辯護人為被告辯以：被告所為之訊息是報警處理，報警係合

法行為，其主觀上並無加害A03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

等惡害通知之故意，又本案是被告在之前取得由A03提供的學生

證後，向A03本人出示或傳送，個人資料之使用自始存在於被告

與A03之間，客觀上無特定目的外之對外利用或使他人得知之行

為，並不構成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足以損害被害人之構成要件

等語。四、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與理由：　㈠經查，被告

確於113年3月4日3時8分傳送「妳說過妳不會消失的，請不要讓

我去找你，學生證我都還留著，請說到做到！」、同日12時36分

傳送「今天再不回我，到時候就一起警局見囉〜」、同日13時54

分傳送A03學生證正面照片、同日16時傳送A03班級座號資訊予A0

3，且被告對A03所為如犯罪事實欄一所載之行為，業經最高法院

以114年度台上字第2346號判決確定等節，為被告所是認，核與

證人A03之證述互核大致相符，並有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侵上訴

字第264號、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2346號刑事判決（下合稱

另案）影本、被告與A03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件可佐，是以上事

實，首堪認定。　㈡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以惡害

通知為必要，倘就一般社會客觀認識，該惡害之通知確足使人產

生恐懼或生活不安即足成立本罪（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49

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若以正當合法之事，通知他人，雖他人

心生畏懼，也不能成立本罪，例如通知他人對其輕傷行為來宅道

歉或和解，否則將提出告訴。或例如通知債務人遵照約定的期限

清償債務，否則將依法訴請法院處理等（林山田，刑法各罪論

(上)，頁207；趙琛，刑法分則實用(下冊），頁732）。再按聯

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要求簽約國應本於兒童最佳利益原則盡最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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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確保兒童之生存與發展，以維護其身心健全成長發展之權益；

該公約第19條第1項進一步規範締約國應保護兒童於受照顧時，

不受任何形式之身心暴力、傷害、不當對待等，復依兒童權利公

約施行法第2條，該公約揭示之上開規定具國內法律效力。準

此，本院於認定行為人對待兒童（依該公約第1條明文規定，公

約所指之兒童係未滿18歲之人）之言行是否具違法性時，應慮及

兒童於發展階段之特殊脆弱性，將上開公約規範併納入考量。查

A03於本案行為時為17歲以上、18歲未滿之人，屬我國法下之少

年、兒童權利公約所指之兒童。而被告供稱：我當時有點喜歡A0

3，我只是想見到她，希望她可以回訊息等語，足認被告對A03所

為本案訊息，係以被告持有A03個人資訊之事相脅，意圖使A03出

面接觸被告。惟被告於本案行為前，甫以冒充公務員、以偵辦A0

3所涉性交易乙情威脅A03，壓制A03之意願，拍攝A03學生證，並

對A03為強制性交行為2次，違反A03意願拍攝A03性影像1次之犯

罪行為，其對A03告以「今天再不回我，到時候就一起警局見囉

〜」等語與傳送A03學生證、班級等個人資訊，無非暗指被告手

上握有A03之個人資訊與A03曾經在包養網站上尋求包養、與被告

性交之資訊，如A03不予出面被告就要將上開情事公諸於世。本

院審酌A03於案發時為未滿18歲之少年，身心發展未臻成熟，對

於與何人發生性關係之私領域事務本有不欲為他人知之合理隱私

期待，遑論A03為被告所強制性交、拍攝性影像等被害行為，依

常理更屬不甚名譽之事，則客觀理性第三人對於本案言語相脅，

均會因其名譽可能受損而心生畏懼，揆諸首揭最高法院113年度

台上字第1493號判決意旨，不因被告所為本案訊息係「報警」之

合法手段而異其於恐嚇危安罪構成要件該當之評價。且被告以

「報警揭露A03與其關係」之惡害告知為手段，意圖達成「追求A

03之目的」，其關聯性顯然不正當，亦無從與前述文獻上所提倡

「合法惡害告知」不成立恐嚇之設例（如促請和解或清償債務）

相互比擬，應認被告所為之惡害告知 justify; display: inlin

e;">屬社會倫理價值可非難之行為。　㈢再按利用，係將蒐集之

個人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5款定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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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而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

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

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其中

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

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

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

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參見司法院釋字第603號

解釋意旨）。又個人資料保護法除保障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

資訊隱私權種類（例如第6條列舉之個人資料）外，更明定對於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原則及例外，以保障人民對於是否

揭露、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資訊

決定權。而資訊隱私權包括「資訊自主權」，且隱私權與「合理

隱私期待」尚有不同，個人即使於自己能掌控之資訊平臺或管道

公開足以辨識個人之電話、地址等資訊，不代表國家或其他人即

可超越法律之外，無正當理由，將此等個人資訊擅加利用或公開

於其他場合。亦即，在無法律明文授權或例外事由下，國家不得

超出蒐集個人資料之法定特定目的，提供給其他機關，甚或個

人，作為目的外使用；而非公務機關之其他私人，在無法律明定

之例外事由下，更不得隨意提供給他人或國家利用，此所以個人

資料保護法第20條（非公務機關），關於特定目的外利用之例外

事由，更嚴於同法第16條（公務機關）之例外事由之故（最高法

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02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將A03之學生

證翻拍畫面與個人班級資訊以LINE傳送予A03本人之行為，屬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5款之利用行為無訛。而被告固係對A03本

人為利用個人資料之行為，然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構成要件

不以被利用之個人資料實際為他人得知之結果為構成要件，僅須

被害人之生活私密領域被迫曝光而存有遭人騷擾、不當利用之風

險，並存有侵害被害人對於其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權利、隱私權

之實際可能性，行為人之行為對法益具有侵害之危險性存在，即

成立該罪，至於行為是否已實際發生實害結果之危險狀態，尚非

所問（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上訴字第2238號判決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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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準此，被告將A03前述個人資料傳送給A03之利用行為，

實已侵害A03對於其就讀學校、班級等資訊不欲他人所知於何

時、何地，以何方式向何人揭露之資訊隱私權、資訊自主決定

權，且使其實際就讀之學校、班級等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存在被迫

曝光而遭他人不當利用之危險，自屬足生損害於A03，不以該資

訊是否實際發生實害結果之危險狀態為必要。從而，被告與辯護

人所辯，均係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

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五、論罪科刑：　㈠按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所稱兒童，指未滿12歲之人；所稱少年，指12

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條著有

明文。又按刑法總則之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所有罪名均一體

適用；刑法分則之加重，則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

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之加重，係

對被害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

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自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查A0

3為00年0月生，於被告為本案犯行時係12歲以上、18歲未滿之少

年。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第1項前段、刑法第305條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恐嚇危害安全

罪，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個人資料

保護法第41條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　㈡

起訴書雖未敘及被告涉犯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非法利用個人資料

之罪名，惟此部分事實，業經記載於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應認已

起訴，復經本院具體告知被告此部分法條（本院卷第70頁），予

其防禦之機會，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㈢被告於密切接近之時

間，密接傳送恐嚇之文字及A03學生證照片之數個舉動，應係基

於單一犯罪決意所為，各舉動之獨立性薄弱，應合為一行為予以

評價，而各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又被告一行為同時該當上述2

罪，屬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以成年人故

意對少年犯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論處。　㈣刑之加重事由：被告

本案係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恐嚇危害安全罪、非法利用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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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均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

加重="text-align: justify; display: inline;">其刑。　㈤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對於兩性關係之認知嚴重偏

差，為滿足一己私慾，於另案行為後食髓知味，利用A03甫受其

為另案犯罪事實所載犯行（另案判決確定部分於本案不予重複評

價）、身心脆弱之客觀情狀，對A03為本案訊息之加害A03名譽之

恐嚇行為與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行為，致A03心生畏懼，情緒低

落而向學校輔導老師求助，終經學校教師依法通報，其犯罪之動

機、目的、手段非常惡劣，法敵對意識甚高。且被告以傳送A03

學生證照片、個人班級資訊之手段暗示A03如不出面接觸被告，

將可能使A03與其在包養網站上接觸、發生性關係等不欲為他人

知、有損A03名譽之事因報警而公諸於世，使A03受有莫大身心暴

力，其犯罪手段與造成A03內心恐懼之損害非微，嚴重有損A03身

心健全成長發展，不應輕縱。又被告本案始終飾詞否認犯行，未

見其悔意，犯後態度不佳，再審酌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承之智識

程度、生活狀況、如法院前案紀錄表所記載的素行、被告與A03

於另案審理中調解成立之情狀，此有另案判決影本在卷可憑，兼

審酌被告與A03間之關係、被告違反義務之程度等一切情狀，量

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戒。n>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４偵查

起訴，由檢察官王碧霞、王碩志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蘇琬能　　　　　　　

　　　　　　　　　　　法　官　鄭勝庭　　　　　　　　　　

　　　　　　　　法　官　許凱翔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

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

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

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

官　陳婉綾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style" style="font-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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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t: bold; display: inline;">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isplay:

inline;">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

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

罰金。="style" style="font-weight: bold; display: inlin

e;">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成年人教唆、幫助或

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

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

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t-align: justify; padding: 0px; di

splay: inline;">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

訴。justify; padding: 0px; display: inline; font-weight:

bold;">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

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十六

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或依第二十一條限制國際

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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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991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羅凱鍵






選任辯護人  劉興峯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919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羅凱鍵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貳月。
　　犯罪事實
一、緣羅凱鍵前於民國113年2月間，不詳包養網站結識AD000-A113116（下稱A03，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後，約定以新臺幣（下同）5萬元代價於113年2月27日進行性交易，嗣羅凱鍵騎乘機車搭載A03至新北市○○區○○○街00號挪威森林旅館房間後，即褪去外套露出警便衣，向A03出示偽造之「陳煌銘巡佐」警察服務證，取出預先備妥之錄音筆錄製談話過程，冒充警察之公務員身分，對A03以偵辦其性交易乙事相脅，同時口頭提供A03：①交付現金1萬5,000元私了、②送到派出所依法辦理、③無對價與其發生性關係等選項，A03見狀已全無與羅凱鍵進行性交易之意願，本欲返家取款與羅凱鍵私了，卻遭羅凱鍵拒絕，復畏懼遭帶往派出所，已因脅迫而陷於性自主決定權完全被壓制之情境，乃不得已選擇前揭選項③，而同意將其學生證供羅凱鍵拍攝，並當場依羅凱鍵之要求簽署「保障雙方意願契約同意書」，羅凱鍵遂對A03接續強制性交2次，並於第1次強制性交過程中趁A03閉眼不願觀看之機會，在A03不知被拍攝之情形下，違反其意願以手機拍攝A03為性交行為之性影像（羅凱鍵上開事實犯偽造公印文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僭行公務員職權罪、對被害人為錄影而犯強制性交罪、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少年被拍攝性影像罪等罪行，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64號判決有罪，並經最高法院以114年度台上字第2346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前述均不在本件起訴範圍）。an>二、詎羅凱鍵於前述行為後，仍不斷於113年2月28日13時51分、113年3月3日20時40分以LINE嘗試聯絡A03，惟未獲A03置理。羅凱鍵知悉A03係12歲以上、18歲未滿之少年，且明知學生證與班級資料屬得以直接識別A03身分之個人資料，除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各款所列原因，不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竟基於成年人故意對少年恐嚇危害安全、成年人故意對少年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意圖損害A03之利益，在不詳地點，接續於113年3月4日3時8分傳送「妳說過妳不會消失的，請不要讓我去找你，學生證我都還留著，請說到做到！」、同日12時36分傳送「今天再不回我，到時候就一起警局見囉～」、同日13時54分傳送A03學生證正面照片、同日16時傳送「X班XX號」之A03班級座號資訊（詳卷）之有關揭露A03與其關係之私領域事務等加害A03名譽之訊息（下合稱本案訊息），使A03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span>三、案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簽分偵查後提起公訴。</span>　　理　由一、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第3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害人A03（下逕稱其名）係00年0月生，案發時為未滿18歲之少年，為避免A03身分遭揭露，關於A03之姓名、年籍資料、案發時就讀之學校班級等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訊，均依上揭規定予以隱匿。二、本件判決所引被告羅凱鍵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證據能力，當事人、辯護人迄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有證據能力。又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具有證據能力play: inline;">。三、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113年3月4日接續傳送本案訊息予A03之客觀行為，然否認有何恐嚇危害安全、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辯稱：我當時有點喜歡她，希望她可以回我訊息，我從包養網站認識她到飯店性交到一直到她失聯之前的過程互動都還不錯，她給我的回應很像談戀愛的感覺，我想嘗試追A03，我沒有要恐嚇她，也沒有要非法利用他的個人資料等語。辯護人為被告辯以：被告所為之訊息是報警處理，報警係合法行為，其主觀上並無加害A03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等惡害通知之故意，又本案是被告在之前取得由A03提供的學生證後，向A03本人出示或傳送，個人資料之使用自始存在於被告與A03之間，客觀上無特定目的外之對外利用或使他人得知之行為，並不構成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足以損害被害人之構成要件等語。四、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與理由：　㈠經查，被告確於113年3月4日3時8分傳送「妳說過妳不會消失的，請不要讓我去找你，學生證我都還留著，請說到做到！」、同日12時36分傳送「今天再不回我，到時候就一起警局見囉～」、同日13時54分傳送A03學生證正面照片、同日16時傳送A03班級座號資訊予A03，且被告對A03所為如犯罪事實欄一所載之行為，業經最高法院以114年度台上字第2346號判決確定等節，為被告所是認，核與證人A03之證述互核大致相符，並有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64號、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2346號刑事判決（下合稱另案）影本、被告與A03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件可佐，是以上事實，首堪認定。　㈡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以惡害通知為必要，倘就一般社會客觀認識，該惡害之通知確足使人產生恐懼或生活不安即足成立本罪（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49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若以正當合法之事，通知他人，雖他人心生畏懼，也不能成立本罪，例如通知他人對其輕傷行為來宅道歉或和解，否則將提出告訴。或例如通知債務人遵照約定的期限清償債務，否則將依法訴請法院處理等（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頁207；趙琛，刑法分則實用(下冊），頁732）。再按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要求簽約國應本於兒童最佳利益原則盡最大可能確保兒童之生存與發展，以維護其身心健全成長發展之權益；該公約第19條第1項進一步規範締約國應保護兒童於受照顧時，不受任何形式之身心暴力、傷害、不當對待等，復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該公約揭示之上開規定具國內法律效力。準此，本院於認定行為人對待兒童（依該公約第1條明文規定，公約所指之兒童係未滿18歲之人）之言行是否具違法性時，應慮及兒童於發展階段之特殊脆弱性，將上開公約規範併納入考量。查A03於本案行為時為17歲以上、18歲未滿之人，屬我國法下之少年、兒童權利公約所指之兒童。而被告供稱：我當時有點喜歡A03，我只是想見到她，希望她可以回訊息等語，足認被告對A03所為本案訊息，係以被告持有A03個人資訊之事相脅，意圖使A03出面接觸被告。惟被告於本案行為前，甫以冒充公務員、以偵辦A03所涉性交易乙情威脅A03，壓制A03之意願，拍攝A03學生證，並對A03為強制性交行為2次，違反A03意願拍攝A03性影像1次之犯罪行為，其對A03告以「今天再不回我，到時候就一起警局見囉～」等語與傳送A03學生證、班級等個人資訊，無非暗指被告手上握有A03之個人資訊與A03曾經在包養網站上尋求包養、與被告性交之資訊，如A03不予出面被告就要將上開情事公諸於世。本院審酌A03於案發時為未滿18歲之少年，身心發展未臻成熟，對於與何人發生性關係之私領域事務本有不欲為他人知之合理隱私期待，遑論A03為被告所強制性交、拍攝性影像等被害行為，依常理更屬不甚名譽之事，則客觀理性第三人對於本案言語相脅，均會因其名譽可能受損而心生畏懼，揆諸首揭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493號判決意旨，不因被告所為本案訊息係「報警」之合法手段而異其於恐嚇危安罪構成要件該當之評價。且被告以「報警揭露A03與其關係」之惡害告知為手段，意圖達成「追求A03之目的」，其關聯性顯然不正當，亦無從與前述文獻上所提倡「合法惡害告知」不成立恐嚇之設例（如促請和解或清償債務）相互比擬，應認被告所為之惡害告知 justify; display: inline;">屬社會倫理價值可非難之行為。　㈢再按利用，係將蒐集之個人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5款定有明文。而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參見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意旨）。又個人資料保護法除保障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種類（例如第6條列舉之個人資料）外，更明定對於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原則及例外，以保障人民對於是否揭露、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資訊決定權。而資訊隱私權包括「資訊自主權」，且隱私權與「合理隱私期待」尚有不同，個人即使於自己能掌控之資訊平臺或管道公開足以辨識個人之電話、地址等資訊，不代表國家或其他人即可超越法律之外，無正當理由，將此等個人資訊擅加利用或公開於其他場合。亦即，在無法律明文授權或例外事由下，國家不得超出蒐集個人資料之法定特定目的，提供給其他機關，甚或個人，作為目的外使用；而非公務機關之其他私人，在無法律明定之例外事由下，更不得隨意提供給他人或國家利用，此所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非公務機關），關於特定目的外利用之例外事由，更嚴於同法第16條（公務機關）之例外事由之故（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02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將A03之學生證翻拍畫面與個人班級資訊以LINE傳送予A03本人之行為，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5款之利用行為無訛。而被告固係對A03本人為利用個人資料之行為，然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構成要件不以被利用之個人資料實際為他人得知之結果為構成要件，僅須被害人之生活私密領域被迫曝光而存有遭人騷擾、不當利用之風險，並存有侵害被害人對於其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權利、隱私權之實際可能性，行為人之行為對法益具有侵害之危險性存在，即成立該罪，至於行為是否已實際發生實害結果之危險狀態，尚非所問（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上訴字第2238號判決同此見解）。準此，被告將A03前述個人資料傳送給A03之利用行為，實已侵害A03對於其就讀學校、班級等資訊不欲他人所知於何時、何地，以何方式向何人揭露之資訊隱私權、資訊自主決定權，且使其實際就讀之學校、班級等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存在被迫曝光而遭他人不當利用之危險，自屬足生損害於A03，不以該資訊是否實際發生實害結果之危險狀態為必要。從而，被告與辯護人所辯，均係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五、論罪科刑：　㈠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所稱兒童，指未滿12歲之人；所稱少年，指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條著有明文。又按刑法總則之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刑法分則之加重，則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自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查A03為00年0月生，於被告為本案犯行時係12歲以上、18歲未滿之少年。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05條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恐嚇危害安全罪，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　㈡起訴書雖未敘及被告涉犯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罪名，惟此部分事實，業經記載於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應認已起訴，復經本院具體告知被告此部分法條（本院卷第70頁），予其防禦之機會，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㈢被告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密接傳送恐嚇之文字及A03學生證照片之數個舉動，應係基於單一犯罪決意所為，各舉動之獨立性薄弱，應合為一行為予以評價，而各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又被告一行為同時該當上述2罪，屬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以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論處。　㈣刑之加重事由：被告本案係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恐嚇危害安全罪、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均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text-align: justify; display: inline;">其刑。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對於兩性關係之認知嚴重偏差，為滿足一己私慾，於另案行為後食髓知味，利用A03甫受其為另案犯罪事實所載犯行（另案判決確定部分於本案不予重複評價）、身心脆弱之客觀情狀，對A03為本案訊息之加害A03名譽之恐嚇行為與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行為，致A03心生畏懼，情緒低落而向學校輔導老師求助，終經學校教師依法通報，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非常惡劣，法敵對意識甚高。且被告以傳送A03學生證照片、個人班級資訊之手段暗示A03如不出面接觸被告，將可能使A03與其在包養網站上接觸、發生性關係等不欲為他人知、有損A03名譽之事因報警而公諸於世，使A03受有莫大身心暴力，其犯罪手段與造成A03內心恐懼之損害非微，嚴重有損A03身心健全成長發展，不應輕縱。又被告本案始終飾詞否認犯行，未見其悔意，犯後態度不佳，再審酌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承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如法院前案紀錄表所記載的素行、被告與A03於另案審理中調解成立之情狀，此有另案判決影本在卷可憑，兼審酌被告與A03間之關係、被告違反義務之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戒。n>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４偵查
起訴，由檢察官王碧霞、王碩志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蘇琬能　　　　　　　　　　　　　　　　　　法　官　鄭勝庭　　　　　　　　　　　　　　　　　　法　官　許凱翔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婉綾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style" style="font-weight: bold; display: inline;">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isplay: inline;">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style" style="font-weight: bold; display: inline;">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t-align: justify; padding: 0px; display: inline;">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justify; padding: 0px; display: inline; font-weight: bold;">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十六
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或依第二十一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991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羅凱鍵







選任辯護人  劉興峯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

919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羅凱鍵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

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貳月。

　　犯罪事實

一、緣羅凱鍵前於民國113年2月間，不詳包養網站結識AD000-A113116（下稱A03，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後，約定以新臺幣（下同）5萬元代價於113年2月27日進行性交易，嗣羅凱鍵騎乘機車搭載A03至新北市○○區○○○街00號挪威森林旅館房間後，即褪去外套露出警便衣，向A03出示偽造之「陳煌銘巡佐」警察服務證，取出預先備妥之錄音筆錄製談話過程，冒充警察之公務員身分，對A03以偵辦其性交易乙事相脅，同時口頭提供A03：①交付現金1萬5,000元私了、②送到派出所依法辦理、③無對價與其發生性關係等選項，A03見狀已全無與羅凱鍵進行性交易之意願，本欲返家取款與羅凱鍵私了，卻遭羅凱鍵拒絕，復畏懼遭帶往派出所，已因脅迫而陷於性自主決定權完全被壓制之情境，乃不得已選擇前揭選項③，而同意將其學生證供羅凱鍵拍攝，並當場依羅凱鍵之要求簽署「保障雙方意願契約同意書」，羅凱鍵遂對A03接續強制性交2次，並於第1次強制性交過程中趁A03閉眼不願觀看之機會，在A03不知被拍攝之情形下，違反其意願以手機拍攝A03為性交行為之性影像（羅凱鍵上開事實犯偽造公印文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僭行公務員職權罪、對被害人為錄影而犯強制性交罪、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少年被拍攝性影像罪等罪行，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64號判決有罪，並經最高法院以114年度台上字第2346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前述均不在本件起訴範圍）。an>二、詎羅凱鍵於前述行為後，仍不斷於113年2月28日13時51分、113年3月3日20時40分以LINE嘗試聯絡A03，惟未獲A03置理。羅凱鍵知悉A03係12歲以上、18歲未滿之少年，且明知學生證與班級資料屬得以直接識別A03身分之個人資料，除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各款所列原因，不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竟基於成年人故意對少年恐嚇危害安全、成年人故意對少年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意圖損害A03之利益，在不詳地點，接續於113年3月4日3時8分傳送「妳說過妳不會消失的，請不要讓我去找你，學生證我都還留著，請說到做到！」、同日12時36分傳送「今天再不回我，到時候就一起警局見囉～」、同日13時54分傳送A03學生證正面照片、同日16時傳送「X班XX號」之A03班級座號資訊（詳卷）之有關揭露A03與其關係之私領域事務等加害A03名譽之訊息（下合稱本案訊息），使A03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span>三、案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簽分偵查後提起公訴。</span>　　理　由一、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第3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害人A03（下逕稱其名）係00年0月生，案發時為未滿18歲之少年，為避免A03身分遭揭露，關於A03之姓名、年籍資料、案發時就讀之學校班級等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訊，均依上揭規定予以隱匿。二、本件判決所引被告羅凱鍵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證據能力，當事人、辯護人迄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有證據能力。又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具有證據能力play: inline;">。三、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113年3月4日接續傳送本案訊息予A03之客觀行為，然否認有何恐嚇危害安全、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辯稱：我當時有點喜歡她，希望她可以回我訊息，我從包養網站認識她到飯店性交到一直到她失聯之前的過程互動都還不錯，她給我的回應很像談戀愛的感覺，我想嘗試追A03，我沒有要恐嚇她，也沒有要非法利用他的個人資料等語。辯護人為被告辯以：被告所為之訊息是報警處理，報警係合法行為，其主觀上並無加害A03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等惡害通知之故意，又本案是被告在之前取得由A03提供的學生證後，向A03本人出示或傳送，個人資料之使用自始存在於被告與A03之間，客觀上無特定目的外之對外利用或使他人得知之行為，並不構成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足以損害被害人之構成要件等語。四、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與理由：　㈠經查，被告確於113年3月4日3時8分傳送「妳說過妳不會消失的，請不要讓我去找你，學生證我都還留著，請說到做到！」、同日12時36分傳送「今天再不回我，到時候就一起警局見囉～」、同日13時54分傳送A03學生證正面照片、同日16時傳送A03班級座號資訊予A03，且被告對A03所為如犯罪事實欄一所載之行為，業經最高法院以114年度台上字第2346號判決確定等節，為被告所是認，核與證人A03之證述互核大致相符，並有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64號、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2346號刑事判決（下合稱另案）影本、被告與A03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件可佐，是以上事實，首堪認定。　㈡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以惡害通知為必要，倘就一般社會客觀認識，該惡害之通知確足使人產生恐懼或生活不安即足成立本罪（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49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若以正當合法之事，通知他人，雖他人心生畏懼，也不能成立本罪，例如通知他人對其輕傷行為來宅道歉或和解，否則將提出告訴。或例如通知債務人遵照約定的期限清償債務，否則將依法訴請法院處理等（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頁207；趙琛，刑法分則實用(下冊），頁732）。再按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要求簽約國應本於兒童最佳利益原則盡最大可能確保兒童之生存與發展，以維護其身心健全成長發展之權益；該公約第19條第1項進一步規範締約國應保護兒童於受照顧時，不受任何形式之身心暴力、傷害、不當對待等，復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該公約揭示之上開規定具國內法律效力。準此，本院於認定行為人對待兒童（依該公約第1條明文規定，公約所指之兒童係未滿18歲之人）之言行是否具違法性時，應慮及兒童於發展階段之特殊脆弱性，將上開公約規範併納入考量。查A03於本案行為時為17歲以上、18歲未滿之人，屬我國法下之少年、兒童權利公約所指之兒童。而被告供稱：我當時有點喜歡A03，我只是想見到她，希望她可以回訊息等語，足認被告對A03所為本案訊息，係以被告持有A03個人資訊之事相脅，意圖使A03出面接觸被告。惟被告於本案行為前，甫以冒充公務員、以偵辦A03所涉性交易乙情威脅A03，壓制A03之意願，拍攝A03學生證，並對A03為強制性交行為2次，違反A03意願拍攝A03性影像1次之犯罪行為，其對A03告以「今天再不回我，到時候就一起警局見囉～」等語與傳送A03學生證、班級等個人資訊，無非暗指被告手上握有A03之個人資訊與A03曾經在包養網站上尋求包養、與被告性交之資訊，如A03不予出面被告就要將上開情事公諸於世。本院審酌A03於案發時為未滿18歲之少年，身心發展未臻成熟，對於與何人發生性關係之私領域事務本有不欲為他人知之合理隱私期待，遑論A03為被告所強制性交、拍攝性影像等被害行為，依常理更屬不甚名譽之事，則客觀理性第三人對於本案言語相脅，均會因其名譽可能受損而心生畏懼，揆諸首揭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493號判決意旨，不因被告所為本案訊息係「報警」之合法手段而異其於恐嚇危安罪構成要件該當之評價。且被告以「報警揭露A03與其關係」之惡害告知為手段，意圖達成「追求A03之目的」，其關聯性顯然不正當，亦無從與前述文獻上所提倡「合法惡害告知」不成立恐嚇之設例（如促請和解或清償債務）相互比擬，應認被告所為之惡害告知 justify; display: inline;">屬社會倫理價值可非難之行為。　㈢再按利用，係將蒐集之個人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5款定有明文。而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參見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意旨）。又個人資料保護法除保障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種類（例如第6條列舉之個人資料）外，更明定對於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原則及例外，以保障人民對於是否揭露、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資訊決定權。而資訊隱私權包括「資訊自主權」，且隱私權與「合理隱私期待」尚有不同，個人即使於自己能掌控之資訊平臺或管道公開足以辨識個人之電話、地址等資訊，不代表國家或其他人即可超越法律之外，無正當理由，將此等個人資訊擅加利用或公開於其他場合。亦即，在無法律明文授權或例外事由下，國家不得超出蒐集個人資料之法定特定目的，提供給其他機關，甚或個人，作為目的外使用；而非公務機關之其他私人，在無法律明定之例外事由下，更不得隨意提供給他人或國家利用，此所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非公務機關），關於特定目的外利用之例外事由，更嚴於同法第16條（公務機關）之例外事由之故（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02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將A03之學生證翻拍畫面與個人班級資訊以LINE傳送予A03本人之行為，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5款之利用行為無訛。而被告固係對A03本人為利用個人資料之行為，然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構成要件不以被利用之個人資料實際為他人得知之結果為構成要件，僅須被害人之生活私密領域被迫曝光而存有遭人騷擾、不當利用之風險，並存有侵害被害人對於其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權利、隱私權之實際可能性，行為人之行為對法益具有侵害之危險性存在，即成立該罪，至於行為是否已實際發生實害結果之危險狀態，尚非所問（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上訴字第2238號判決同此見解）。準此，被告將A03前述個人資料傳送給A03之利用行為，實已侵害A03對於其就讀學校、班級等資訊不欲他人所知於何時、何地，以何方式向何人揭露之資訊隱私權、資訊自主決定權，且使其實際就讀之學校、班級等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存在被迫曝光而遭他人不當利用之危險，自屬足生損害於A03，不以該資訊是否實際發生實害結果之危險狀態為必要。從而，被告與辯護人所辯，均係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五、論罪科刑：　㈠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所稱兒童，指未滿12歲之人；所稱少年，指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條著有明文。又按刑法總則之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刑法分則之加重，則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自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查A03為00年0月生，於被告為本案犯行時係12歲以上、18歲未滿之少年。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05條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恐嚇危害安全罪，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　㈡起訴書雖未敘及被告涉犯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罪名，惟此部分事實，業經記載於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應認已起訴，復經本院具體告知被告此部分法條（本院卷第70頁），予其防禦之機會，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㈢被告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密接傳送恐嚇之文字及A03學生證照片之數個舉動，應係基於單一犯罪決意所為，各舉動之獨立性薄弱，應合為一行為予以評價，而各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又被告一行為同時該當上述2罪，屬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以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論處。　㈣刑之加重事由：被告本案係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恐嚇危害安全罪、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均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text-align: justify; display: inline;">其刑。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對於兩性關係之認知嚴重偏差，為滿足一己私慾，於另案行為後食髓知味，利用A03甫受其為另案犯罪事實所載犯行（另案判決確定部分於本案不予重複評價）、身心脆弱之客觀情狀，對A03為本案訊息之加害A03名譽之恐嚇行為與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行為，致A03心生畏懼，情緒低落而向學校輔導老師求助，終經學校教師依法通報，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非常惡劣，法敵對意識甚高。且被告以傳送A03學生證照片、個人班級資訊之手段暗示A03如不出面接觸被告，將可能使A03與其在包養網站上接觸、發生性關係等不欲為他人知、有損A03名譽之事因報警而公諸於世，使A03受有莫大身心暴力，其犯罪手段與造成A03內心恐懼之損害非微，嚴重有損A03身心健全成長發展，不應輕縱。又被告本案始終飾詞否認犯行，未見其悔意，犯後態度不佳，再審酌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承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如法院前案紀錄表所記載的素行、被告與A03於另案審理中調解成立之情狀，此有另案判決影本在卷可憑，兼審酌被告與A03間之關係、被告違反義務之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戒。n>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４偵查起訴，由檢察官王碧霞、王碩志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蘇琬能　　　　　　　　　　　　　　　　　　法　官　鄭勝庭　　　　　　　　　　　　　　　　　　法　官　許凱翔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婉綾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style" style="font-weight: bold; display: inline;">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isplay: inline;">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style" style="font-weight: bold; display: inline;">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t-align: justify; padding: 0px; display: inline;">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justify; padding: 0px; display: inline; font-weight: bold;">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或依第二十一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991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羅凱鍵







選任辯護人  劉興峯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919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羅凱鍵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貳月。

　　犯罪事實

一、緣羅凱鍵前於民國113年2月間，不詳包養網站結識AD000-A113116（下稱A03，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後，約定以新臺幣（下同）5萬元代價於113年2月27日進行性交易，嗣羅凱鍵騎乘機車搭載A03至新北市○○區○○○街00號挪威森林旅館房間後，即褪去外套露出警便衣，向A03出示偽造之「陳煌銘巡佐」警察服務證，取出預先備妥之錄音筆錄製談話過程，冒充警察之公務員身分，對A03以偵辦其性交易乙事相脅，同時口頭提供A03：①交付現金1萬5,000元私了、②送到派出所依法辦理、③無對價與其發生性關係等選項，A03見狀已全無與羅凱鍵進行性交易之意願，本欲返家取款與羅凱鍵私了，卻遭羅凱鍵拒絕，復畏懼遭帶往派出所，已因脅迫而陷於性自主決定權完全被壓制之情境，乃不得已選擇前揭選項③，而同意將其學生證供羅凱鍵拍攝，並當場依羅凱鍵之要求簽署「保障雙方意願契約同意書」，羅凱鍵遂對A03接續強制性交2次，並於第1次強制性交過程中趁A03閉眼不願觀看之機會，在A03不知被拍攝之情形下，違反其意願以手機拍攝A03為性交行為之性影像（羅凱鍵上開事實犯偽造公印文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僭行公務員職權罪、對被害人為錄影而犯強制性交罪、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少年被拍攝性影像罪等罪行，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64號判決有罪，並經最高法院以114年度台上字第2346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前述均不在本件起訴範圍）。an>二、詎羅凱鍵於前述行為後，仍不斷於113年2月28日13時51分、113年3月3日20時40分以LINE嘗試聯絡A03，惟未獲A03置理。羅凱鍵知悉A03係12歲以上、18歲未滿之少年，且明知學生證與班級資料屬得以直接識別A03身分之個人資料，除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各款所列原因，不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竟基於成年人故意對少年恐嚇危害安全、成年人故意對少年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意圖損害A03之利益，在不詳地點，接續於113年3月4日3時8分傳送「妳說過妳不會消失的，請不要讓我去找你，學生證我都還留著，請說到做到！」、同日12時36分傳送「今天再不回我，到時候就一起警局見囉～」、同日13時54分傳送A03學生證正面照片、同日16時傳送「X班XX號」之A03班級座號資訊（詳卷）之有關揭露A03與其關係之私領域事務等加害A03名譽之訊息（下合稱本案訊息），使A03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span>三、案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簽分偵查後提起公訴。</span>　　理　由一、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第3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害人A03（下逕稱其名）係00年0月生，案發時為未滿18歲之少年，為避免A03身分遭揭露，關於A03之姓名、年籍資料、案發時就讀之學校班級等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訊，均依上揭規定予以隱匿。二、本件判決所引被告羅凱鍵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證據能力，當事人、辯護人迄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有證據能力。又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具有證據能力play: inline;">。三、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113年3月4日接續傳送本案訊息予A03之客觀行為，然否認有何恐嚇危害安全、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辯稱：我當時有點喜歡她，希望她可以回我訊息，我從包養網站認識她到飯店性交到一直到她失聯之前的過程互動都還不錯，她給我的回應很像談戀愛的感覺，我想嘗試追A03，我沒有要恐嚇她，也沒有要非法利用他的個人資料等語。辯護人為被告辯以：被告所為之訊息是報警處理，報警係合法行為，其主觀上並無加害A03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等惡害通知之故意，又本案是被告在之前取得由A03提供的學生證後，向A03本人出示或傳送，個人資料之使用自始存在於被告與A03之間，客觀上無特定目的外之對外利用或使他人得知之行為，並不構成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足以損害被害人之構成要件等語。四、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與理由：　㈠經查，被告確於113年3月4日3時8分傳送「妳說過妳不會消失的，請不要讓我去找你，學生證我都還留著，請說到做到！」、同日12時36分傳送「今天再不回我，到時候就一起警局見囉～」、同日13時54分傳送A03學生證正面照片、同日16時傳送A03班級座號資訊予A03，且被告對A03所為如犯罪事實欄一所載之行為，業經最高法院以114年度台上字第2346號判決確定等節，為被告所是認，核與證人A03之證述互核大致相符，並有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64號、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2346號刑事判決（下合稱另案）影本、被告與A03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件可佐，是以上事實，首堪認定。　㈡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以惡害通知為必要，倘就一般社會客觀認識，該惡害之通知確足使人產生恐懼或生活不安即足成立本罪（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49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若以正當合法之事，通知他人，雖他人心生畏懼，也不能成立本罪，例如通知他人對其輕傷行為來宅道歉或和解，否則將提出告訴。或例如通知債務人遵照約定的期限清償債務，否則將依法訴請法院處理等（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頁207；趙琛，刑法分則實用(下冊），頁732）。再按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要求簽約國應本於兒童最佳利益原則盡最大可能確保兒童之生存與發展，以維護其身心健全成長發展之權益；該公約第19條第1項進一步規範締約國應保護兒童於受照顧時，不受任何形式之身心暴力、傷害、不當對待等，復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該公約揭示之上開規定具國內法律效力。準此，本院於認定行為人對待兒童（依該公約第1條明文規定，公約所指之兒童係未滿18歲之人）之言行是否具違法性時，應慮及兒童於發展階段之特殊脆弱性，將上開公約規範併納入考量。查A03於本案行為時為17歲以上、18歲未滿之人，屬我國法下之少年、兒童權利公約所指之兒童。而被告供稱：我當時有點喜歡A03，我只是想見到她，希望她可以回訊息等語，足認被告對A03所為本案訊息，係以被告持有A03個人資訊之事相脅，意圖使A03出面接觸被告。惟被告於本案行為前，甫以冒充公務員、以偵辦A03所涉性交易乙情威脅A03，壓制A03之意願，拍攝A03學生證，並對A03為強制性交行為2次，違反A03意願拍攝A03性影像1次之犯罪行為，其對A03告以「今天再不回我，到時候就一起警局見囉～」等語與傳送A03學生證、班級等個人資訊，無非暗指被告手上握有A03之個人資訊與A03曾經在包養網站上尋求包養、與被告性交之資訊，如A03不予出面被告就要將上開情事公諸於世。本院審酌A03於案發時為未滿18歲之少年，身心發展未臻成熟，對於與何人發生性關係之私領域事務本有不欲為他人知之合理隱私期待，遑論A03為被告所強制性交、拍攝性影像等被害行為，依常理更屬不甚名譽之事，則客觀理性第三人對於本案言語相脅，均會因其名譽可能受損而心生畏懼，揆諸首揭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493號判決意旨，不因被告所為本案訊息係「報警」之合法手段而異其於恐嚇危安罪構成要件該當之評價。且被告以「報警揭露A03與其關係」之惡害告知為手段，意圖達成「追求A03之目的」，其關聯性顯然不正當，亦無從與前述文獻上所提倡「合法惡害告知」不成立恐嚇之設例（如促請和解或清償債務）相互比擬，應認被告所為之惡害告知 justify; display: inline;">屬社會倫理價值可非難之行為。　㈢再按利用，係將蒐集之個人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5款定有明文。而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參見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意旨）。又個人資料保護法除保障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種類（例如第6條列舉之個人資料）外，更明定對於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原則及例外，以保障人民對於是否揭露、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資訊決定權。而資訊隱私權包括「資訊自主權」，且隱私權與「合理隱私期待」尚有不同，個人即使於自己能掌控之資訊平臺或管道公開足以辨識個人之電話、地址等資訊，不代表國家或其他人即可超越法律之外，無正當理由，將此等個人資訊擅加利用或公開於其他場合。亦即，在無法律明文授權或例外事由下，國家不得超出蒐集個人資料之法定特定目的，提供給其他機關，甚或個人，作為目的外使用；而非公務機關之其他私人，在無法律明定之例外事由下，更不得隨意提供給他人或國家利用，此所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非公務機關），關於特定目的外利用之例外事由，更嚴於同法第16條（公務機關）之例外事由之故（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02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將A03之學生證翻拍畫面與個人班級資訊以LINE傳送予A03本人之行為，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5款之利用行為無訛。而被告固係對A03本人為利用個人資料之行為，然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構成要件不以被利用之個人資料實際為他人得知之結果為構成要件，僅須被害人之生活私密領域被迫曝光而存有遭人騷擾、不當利用之風險，並存有侵害被害人對於其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權利、隱私權之實際可能性，行為人之行為對法益具有侵害之危險性存在，即成立該罪，至於行為是否已實際發生實害結果之危險狀態，尚非所問（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上訴字第2238號判決同此見解）。準此，被告將A03前述個人資料傳送給A03之利用行為，實已侵害A03對於其就讀學校、班級等資訊不欲他人所知於何時、何地，以何方式向何人揭露之資訊隱私權、資訊自主決定權，且使其實際就讀之學校、班級等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存在被迫曝光而遭他人不當利用之危險，自屬足生損害於A03，不以該資訊是否實際發生實害結果之危險狀態為必要。從而，被告與辯護人所辯，均係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五、論罪科刑：　㈠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所稱兒童，指未滿12歲之人；所稱少年，指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條著有明文。又按刑法總則之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刑法分則之加重，則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自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查A03為00年0月生，於被告為本案犯行時係12歲以上、18歲未滿之少年。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05條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恐嚇危害安全罪，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　㈡起訴書雖未敘及被告涉犯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罪名，惟此部分事實，業經記載於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應認已起訴，復經本院具體告知被告此部分法條（本院卷第70頁），予其防禦之機會，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㈢被告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密接傳送恐嚇之文字及A03學生證照片之數個舉動，應係基於單一犯罪決意所為，各舉動之獨立性薄弱，應合為一行為予以評價，而各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又被告一行為同時該當上述2罪，屬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以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論處。　㈣刑之加重事由：被告本案係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恐嚇危害安全罪、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均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text-align: justify; display: inline;">其刑。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對於兩性關係之認知嚴重偏差，為滿足一己私慾，於另案行為後食髓知味，利用A03甫受其為另案犯罪事實所載犯行（另案判決確定部分於本案不予重複評價）、身心脆弱之客觀情狀，對A03為本案訊息之加害A03名譽之恐嚇行為與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行為，致A03心生畏懼，情緒低落而向學校輔導老師求助，終經學校教師依法通報，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非常惡劣，法敵對意識甚高。且被告以傳送A03學生證照片、個人班級資訊之手段暗示A03如不出面接觸被告，將可能使A03與其在包養網站上接觸、發生性關係等不欲為他人知、有損A03名譽之事因報警而公諸於世，使A03受有莫大身心暴力，其犯罪手段與造成A03內心恐懼之損害非微，嚴重有損A03身心健全成長發展，不應輕縱。又被告本案始終飾詞否認犯行，未見其悔意，犯後態度不佳，再審酌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承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如法院前案紀錄表所記載的素行、被告與A03於另案審理中調解成立之情狀，此有另案判決影本在卷可憑，兼審酌被告與A03間之關係、被告違反義務之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戒。n>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４偵查起訴，由檢察官王碧霞、王碩志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蘇琬能　　　　　　　　　　　　　　　　　　法　官　鄭勝庭　　　　　　　　　　　　　　　　　　法　官　許凱翔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婉綾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style" style="font-weight: bold; display: inline;">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isplay: inline;">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style" style="font-weight: bold; display: inline;">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t-align: justify; padding: 0px; display: inline;">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justify; padding: 0px; display: inline; font-weight: bold;">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或依第二十一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